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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2 月 13 日，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或 “顶固集创”）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及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9 年 11 月 6 日，顶固集创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

了调整。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规定，本次

方案调整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司中的简称与《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修订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方案调整的内容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交易对象 苏祺云、蒋念根、徐海清、李广顺 
苏祺云、蒋念根、徐海清、李广顺、

建信远致、深圳领凯 

交易标的 
凯迪仕 48%股权。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持有凯迪仕 51.7037%股权。 

凯迪仕 96.2963%股权。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持有凯迪仕 100%股权 

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交易作价 
合计交易作价暂定为 70,896 万元（凯

迪仕 100%股权预估值为 14.77 亿元） 

合计交易作价暂定为 123,259.26 万元

（凯迪仕 100%股权预估值为 12.80 亿

元） 

发行股份的

定价基准日 

顶固集创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顶固集创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股份的

价格 

13.86 元/股（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据此

调整发行价格后，发行价格从 25.16

元/股调整为 13.86 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的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 

13.6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购买资产发

行股份的数

量 

33,982,738 股（2019 年 5 月 13 日，公

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据

此调整发行价格及发股数量后，发行

股份数量从 18,879,299 股调整为

33,982,738 股） 

63,163,598 股 

募集配套资

金额 
不超过 24,800 万元 不超过 38,000 万元 

二、本次方案调整是否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标准 

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

订汇编》，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进行了明确： 

“（一）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

题，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

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

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二）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

重新履行相关程序。” 

三、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顶固集创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预估基准日、交易作

价、定价基准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及数量、配套募集资金等，

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四、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同意调整后的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审议事项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

的独立意见。公司已就本次方案调整重新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

修订汇编》等规定，本次方案调整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上市公司本次调



整交易方案事项已经顶固集创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核

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7 日 


